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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引言

1. 引言

1.1  《簡樸房條例》於 2025年 10月 3日在憲報刊登（下稱「刊憲日」），
並於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就出租住用樓宇單位（即位處住用
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部分的樓宇單位）內的分間單位
實施新規管制度（下稱「簡樸房規管制度」）︔而《簡樸房條例》
第 2 部有關違法出租分間單位罪行的條文則於 2027 年 3 月 1 日
生效︒在簡樸房規管制度下，住用樓宇單位內的分間單位須符
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並獲認證為簡樸房方可合法出租（包括租
賃及准許佔用任何處所而授予的合約下特許），以確保相關分
間單位能提供安全︑衞生和合理的居住環境︒

1.2  《簡樸房條例》以「先登記︑後執法」的步伐推展，提供 48 個
月過渡安排，讓分間單位的擁有人／營運人有合理時間逐步過
渡至符合法定要求︒具體而言，房屋局轄下的分間單位專責小
組（下稱「專責小組」）於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推展為期 12 個
月的登記制度（即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讓現存分間單位在
完成寬限期登記申請後可取得 36 個月寬限期（即 2027 年 3 月 1
日至 2030 年 2 月 28 日），讓相關單位的擁有人／營運人進行
所需改造工程和提交簡樸房認證申請︒與此同時，專責小組同
步在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接受經指明專業人士確認符合居住環
境最低標準的分間單位的簡樸房認證申請︒有關違法出租無登
記︑無認證分間單位的罪行會在《簡樸房條例》實施 12 個月後
（即 2027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1.3 房屋局局長根據《簡樸房條例》第 84 條發出本《簡樸房居住環
境最低標準實務守則》（下稱《實務守則》），就分間單位如
何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即《簡樸房條例》附表 1 所載︔見
本《實務守則》附錄一）提供清晰指引︒指明專業人士應按本
《實務守則》為擬申請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擬備所須的核證
報告（應按專責小組發出的《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表》擬備），
以證明相關分間單位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本《實務守則》
於 2026 年 3 月 1 日生效，房屋局局長可不時修訂或撤銷《實務
守則》或其任何部分︒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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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寬限期登記及簡樸房認證申請的詳情，請參閱專責小組另
行發出的《寬限期登記及簡樸房認證申請指引》（下稱《申請
指引》）︒

1.5 任何人士遵照本《實務守則》的規定辦事，並不表示可獲免於
承擔《簡樸房條例》或其他條例或普通法下的法律責任︑義務
或規定︒

1.6 本《實務守則》並不損害其他政府部門進行執法或管制行動的
權力︒

1.7 本《實務守則》︑《申請指引》︑相關申請表／通知書及《指明專
業人士核證報告表》均可於簡樸房專題網站（www.bhu.gov.hk）
瀏覽及下載，或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
午 6 時，公眾假期除外）前往專責小組辦事處（地址：香港灣
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30 樓）索取︒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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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

2.1 分間單位
 位處住用建築物或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部分的樓宇單位 1，透過

1 或多於 1 牆壁或裝置（例如磚牆︑金屬板︑木板︑間隔趟門︑
高身間隔櫃等，不論該裝置是否固定附着物︑由何種物料製成︑
是否固定的及是否呈垂直平面狀），以該建築物的參照建築圖
則中沒有顯示的方式分間或重新分間，及在該次分間或重新分
間後，該樓宇單位內有 2 個或以上被完全或在相當程度上圍封
的隔間，而該等隔間當中，有至少 2 個經設計各自作為獨立的
住宅租賃的標的物及其中有至少 1 個由該次分間或重新分間所
構成，則每 1 個該等隔間均屬分間單位︒

2.2 樓宇單位
 就某建築物而言，指在其參照建築圖則中劃定為或顯示為 1 個

獨立單位（不論如何描述）的處所︒

2.3 主樓宇單位
 就某分間單位而言，指該分間單位所處的樓宇單位︒

2.4 共用部分
 就某樓宇單位而言，指該樓宇單位內不屬分間單位的部分（如

有）︒

2.5 主建築物
 就某分間單位或樓宇單位而言，指該分間單位或樓宇單位所處

的建築物︒

定
義

1 包括已向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屋協會繳付補價以解除轉讓限制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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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2.6 寬限期登記
 指住用樓宇單位內有現存分間單位（即在 2025 年 7 月 4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 日期間任何時間，有生效分間單位住宅租賃的分
間單位），繼而由專責小組應其申請並在審批後所給予的登記，
使該樓宇單位其內所有分間單位均獲寬限期（即 2027 年 3 月 1
日至 2030 年 2 月 28 日）︒

2.7 簡樸房
 指有 1 項有效的簡樸房認證的分間單位︒

2.8 簡樸房認證
 指分間單位經指明專業人士證明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及任

何從關乎該分間單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
指示中產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繼而由專責小組應其申請／
續期申請並在審批後所給予的認證︒

2.9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
 指《簡樸房條例》附表 1 所載︑適用於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

位的要求，即最低內部樓面面積︑最低高度︑消防安全︑荷載︑
獨立廁所︑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照明和通風，以及獨立
水電錶︒

2.10 擁有人
 就某建築物內的某處所而言，指—

(a) 如建有該建築物的土地，被分成不分割份數，而該處所的獨
有管有權，附連於該等不分割份數當中的某一份數（指明不
分割份數）的擁有權—

(i) 根據《土地註冊條例》（第 128 章）而在土地註冊處備
存的登記冊，顯示為指明不分割份數的擁有人的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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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姓名或名稱，記入業權註冊紀錄（《土地業權條例》
（第 585 章）第 2(1) 條所界定者）為指明不分割份數的
擁有人的人︔或

(b) 如屬其他情況—

(i) 根據《土地註冊條例》而在土地註冊處備存的登記冊，
顯示為上述土地的擁有人的人︔或

(ii) 其姓名或名稱，記入業權註冊紀錄（《土地業權條例》
第 2(1) 條所界定者）為上述土地的擁有人的人︒

 簡單而言，即於土地註冊處備存的相關登記冊或業權註冊紀錄
顯示為有關不分割份數或有關土地的擁有人的人︒

2.11 營運人
 就某分間單位而言，指將該分間單位出租作居住用途的人，或

任何其他不時有權因着將該分間單位出租作該用途而收取租金
的人士︒營運人可能包括主樓宇單位／分間單位的擁有人︑二
房東︑地產代理或任何其他與租戶訂立住宅租賃協議的人士︒
將分間單位提供給他人作居住用途但沒有收取租金的人士，不
會被視作營運人︒

2.12 指明專業人士
 指《簡樸房條例》附表 3 所指明的人當中的任何人，即—

(a) 名列於建築師註冊管理局設置及備存的註冊建築師註冊紀錄
冊的人︔

(b) 名列於工程師註冊管理局設置及備存的註冊專業工程師註冊
紀錄冊，並屬建造︑屋宇裝備︑土木︑消防或結構工程界別
的人︔及

(c) 名列於測量師註冊管理局設置及備存的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
紀錄冊，並屬建築測量組別的人︒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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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參照建築圖則 
(a) 就在 2025 年 10 月 3 日（即「刊憲日」）之前，有屋宇署發

出佔用許可證（俗稱「入伙紙」）的現存建築物，指在刊憲
日當日該建築物最新近獲建築事務監督所批准的建築圖則︒

(b) 就在刊憲日之前，有房屋署或隸屬房屋局常任秘書長辦公室
的獨立審查組（下稱「獨立審查組」）發出佔用建築物的批
准書或同意書的現存建築物，指在刊憲日當日該建築物的最
新近獲准建築圖則︒

(c) 在確定上述 (a) 及 (b) 項的現存建築物的哪一份獲准建築圖則
在刊憲日是某建築物的最新近獲准建築圖則時，若樓宇單位
曾進行改動或加建工程，而有關工程於刊憲日前獲證明已完
成並獲建築事務監督發出該項證明的確認書，則由建築事務
監督就相關工程所批准的建築圖則會被視為最新近獲准建築
圖則︒

(d) 就任何其他建築物而言，參照建築圖則指—

(i) 屋宇署為該建築物發出入伙紙當日該建築物最新近獲建
築事務監督所批准的建築圖則︔或

(ii) 獨立審查組就着該建築物的佔用而發出批准書或同意書
當日該建築物最新近獲准建築圖則︒

(e)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提交的建築圖則不會被視作參照建
築圖則︒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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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管範圍

3.1 受規管的分間單位
 簡樸房規管制度適用於住用樓宇單位內的分間單位︒任何人以

書面或口頭租賃將住用樓宇單位內 2 個或以上的分間單位根據
獨立的住宅租賃出租，便會受《簡樸房條例》所規管︒

3.2 不適用的處所
簡樸房規管制度不適用於下列處所—

(a)  《簡樸房條例》附表 4 第 2 部所指明的處所，包括但不限於
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屋協會的公共租住房屋和未補價的
資助出售房屋︑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由學校或大學
管理的宿舍︑僱主為員工提供住宿地方的處所︑由提供社會
服務的非牟利機構出租的住用樓宇單位︑市區重建局根據
《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63 章）第 2 條所界定的項目下收
購的住用樓宇單位，以及已受其他現行法定制度規管的床位
寓所︑酒店或賓館︑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幼兒中心和藥
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b) 非住用建築物（包括商業大廈及工業大廈）或綜合用途建築
物的非作居住用途的部分︔

(c) 沒有獲准建築圖則的建築物或處所（包括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例如「丁屋」）和寮屋）︔及

(d) 違反《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建成並位於天台︑平台︑
後巷︑天井或庭院等的僭建物︒

規
管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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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樸房居住環境最低標準

4.1  概要
 根據《簡樸房條例》第 17(1) 及 21(1) 條，分間單位須經指明專

業人士證明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以及任何從關乎該分間單
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產生的法律
責任（見本《實務守則》附錄二）已獲解除，則該主樓宇單位
的擁有人或獲該主樓宇單位所有擁有人書面同意其作出申請的
人士，方可向專責小組遞交簡樸房認證申請／續期申請︒

4.1.1 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
(a) 指明專業人士應按專責小組發出的《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

表》擬備核證報告︒

(b) 指明專業人士在擬備核證報告前，應仔細參閱本《實務守則》
第 4.2 至 4.9 段有關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具體要求︒

(c) 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須確認關乎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
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產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
（只涉及大廈公用地方的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除外）︒指
明專業人士應查閱土地登記冊︑屋宇署及消防處網頁，並向
擁有人了解該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命令︑通知或指示
的遵辦狀況（如有）︒

(d) 指明專業人士須親身或安排其他人士（例如指明專業人士的
下屬︑其他建築專業人士或技術人員）到有關的主樓宇單位
及其內擬申請認證為簡樸房的分間單位進行實地視察，並按
實地視察所得擬備核證報告︒

(e) 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就擬申請認證為簡樸房的分間
單位，按每項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所有相關項目作出核證，
並須作出聲明確認有關核證是按其本人的評估作出︒如有需
要，指明專業人士可安排其他建築專業人士協助進行部分與
核證相關的評估工作（例如安排結構工程師進行結構評估︑

簡
樸
房
居
住
環
境
最
低
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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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屋宇裝備工程師評估機械通風設施的風量等），並在其
核證報告夾附由其他建築專業人士擬備的相關評估報告以支
持其就相關項目作出的核證︒

(f) 指明專業人士核證報告須記錄進行實地視察分間單位及其主
樓宇單位的日期（實地視察不可早於 2026年 3月 1日進行 2），
並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內容及證明文件—

(i) 主建築物位置圖︑主樓宇單位的參照建築圖則︑主樓宇
單位及分間單位間隔圖及分間單位位置圖 3︔

(ii)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的核證清單︔

(iii) 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的現狀相片︔

(iv) 防煙門／防火門／防火間隔牆／不可燃物料牆的測試／
評估報告（如適用）︔

(v) 獨立火警偵測器及滅火器的有效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副本︔

(vi) 結構評估報告，包括受影響部分的結構記錄圖則及結構
計算記錄︔

(vii) 機械通風設施的通風評估報告（如適用）︔

(viii) 已安裝水務署提供的獨立水錶的證明（即現狀相片，以
及水費單或安裝獨立水錶的完工證明書（如有））︔

(ix) 已由電力公司安裝獨立電錶的證明（即現狀相片，以及
電費單（如有））︔及

2 為免生疑問，分間單位的改動及加建工程可在 2026 年 3 月 1 日前進行︒
3 分間單位位置圖須清楚顯示擬申請認證的分間單位︑認證範圍及窗戶位置，並用不同顏色標
示不同的分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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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指明專業人士用以支持其核證的其他相關相片︑證明文
件或補充資料︒

(g) 指明專業人士應在完成實地視察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後
（若涉及多於 1 次實地視察，以最後 1 次實地視察的日期為
準）的 14 個曆日內簽發核證報告，並將該核證報告交付簡
樸房認證的申請人，而申請人應在該核證報告簽發日起計 28
個曆日內向專責小組遞交簡樸房認證申請／續期申請︒

4.1.2  相關規定／要求
(a) 一般而言，為分間或重新分間主樓宇單位而進行的工程（不

論是否用以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擁有人應按現行《建
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及其他相關法例／守則／指引
的相關規定／要求（包括但不限於《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
（第 572 章）和《消防條例》（第 95 章）等）安排進行相
關工程︒

(b) 就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並非在指明專業人士
監督下進行︑並且在指明專業人士進行或安排進行的實地視
察前已經完成的工程︑裝置或設備，指明專業人士的責任在
於：根據實地視察結果︑評估和判斷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以證明分間單位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準，以及任何從關乎該
分間單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產
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

(c) 就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在指明專業人士監督
下進行的工程︑裝置或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改建和翻新工
程），指明專業人士的責任在於：(i)按現行法例確保符合《建
築物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以及其他相關法例／守則／指引
的相關規定／要求，包括但不限於《消防安全（建築物）
條例》和《消防條例》等︔以及 (ii) 根據實地視察結果︑評
估和判斷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證明分間單位符合居住環
境最低標準，以及任何從關乎該分間單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
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產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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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上文第 4.1.2(a) 及 4.1.2(c)(i) 段而言，如相關工程屬於《建
築物條例》下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所指的小型工程項
目（例如豎設用磚建造的非承重間隔牆︑鋪設實心地台以加
厚樓板或豎設／改動排水渠的工程），相關工程只要按照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簡化規定進行，由受委任的訂明建
築專業人士／訂明註冊承建商進行設計及監督工程，無須取
得屋宇署批准及同意︒如相關工程不屬於小型工程項目且改
動／加建工程涉及樓宇的結構，擁有人則須按《建築物條例》
委任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製備圖則，並在獲得屋宇署
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後，才可以由註冊承建商按照批准
圖則進行工程︒

(e) 即使分間單位已獲指明專業人士證明為符合居住環境最低標
準，如其設計或布局明顯不足以提供安全︑衞生和合理的居
住環境（例如居住空間的面積或布局明顯不足以放置睡床和
提供基本的起居空間︑涉及嚴重的消防安全／衞生隱患等），
專責小組會因應實際情況考慮是否拒絕該分間單位的簡樸房
認證申請／續期申請︒因此，擁有人／營運人應就其分間單位
的設計和相關改建和翻新工程，徵詢指明專業人士的意見，
確保相關分間單位能提供安全︑衞生和合理的居住環境︒

4.2 最低內部樓面面積
(a) 每個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須至少有 8 平方米︒

(b) 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指該分間單位的圍封裝置以內︑從
該等裝置的內面開始量度的樓面面積︒分間單位內的間隔牆︑
支柱︑露台和外廊 4 均包括在內，至於窗台及上文第 3.2(d)
段所述違反《建築物條例》建成的僭建物則不計入內部樓面
面積︒示意圖如下— 

4 儘管露台和外廊可計及在內部樓面面積之內，但正如上文第 4.1.2(e) 段所述，如分間單位的
設計或布局明顯不足以提供安全︑衞生和合理的居住環境，專責小組會因應實際情況考慮是
否拒絕該分間單位的簡樸房認證申請／續期申請︒

簡
樸
房
居
住
環
境
最
低
標
準



15

簡
樸
房
居
住
環
境
最
低
標
準

簡
樸
房
居
住
環
境
最
低
標
準

圖 1 分間單位內部樓面面積

(c) 就上述最低內部樓面面積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
告內提交主樓宇單位及分間單位間隔圖︒

4.3 最低高度
(a) 每個分間單位相關部分的樓底高度須滿足下列要求—

(i) 由樓面（即經修飾的地面）水平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
須至少達 2.3 米︔及

(ii) 由樓面（即經修飾的地面）水平量度至任何橫梁（如有）
底面的高度，須至少達 2 米︒

(b) 就上文第 4.3(a) 段而言，如天花板或橫梁底面裝有喉管（例
如水喉︑排水管︑通風喉管等），樓底高度為樓面（即經修
飾的地面）水平量度至該喉管底面的高度︒

(c) 量度上文第 4.3(a)及 (b)段所指的高度時，無需計及假天花︑
嵌入式傢俬（例如儲物地台︑吊櫃︑入牆櫃等）︑獨立火警
偵測器及天花燈等裝置︒

(d) 就上述最低高度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
標示分間單位樓底高度的現狀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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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消防安全
每個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須符合—

(a) 下文第 4.4.1 段所述︑經參考屋宇署現行相關要求而訂定關
於建築工程的消防安全要求，以確保分間單位的設計和建造
在發生火警時—

(i) 能阻止火勢在其主樓宇單位內蔓延，以及阻止火勢從該
主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ii) 有足夠抵禦火勢及煙的能力，使火勢及煙不致在其主樓
宇單位內蔓延，以及不致從該主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iii)  有足夠逃生途徑，供人安全疏散︔及

(iv)  能維持其主樓宇單位的穩定性，以容許足夠時間安全疏
散︑容許足夠時間進行救援和消防行動，及避免對其他
樓宇單位造成連帶損壞︔及

(b) 下文第 4.4.2 段關於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

4.4.1 建築工程的消防安全要求
(a) 除非主建築物在參照建築圖則上只設 1 道用作逃生途徑的樓

梯，否則分間單位及主樓宇單位須可在任何時間通往該樓層
不少於 2 條用作逃生途徑的樓梯︒

(b) 若主樓宇單位保留原有入口的防火門或更換為與原有防火門
具有同等或以上耐火結構的防火門，並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
共用走廊—

(i) 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的淨闊度須不少於 0.75 米，若
主樓宇單位可容納佔用人人數多於 30 人但不多於 200
人，淨闊度須不少於 0.85 米︔

(ii) 每間分間單位的入口須裝設配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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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共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以及分間單位之間的
牆壁，須為實心間隔牆，即牆身須由不可燃物料（例如
磚牆︑石膏板︑每側牆身用石膏灰泥抹面且空心率不大
於 50% 的空心磚等）建造，並由樓面伸延至天花板，以
達致防煙效能︒

(c) 若主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更換為耐火結構低
於原有耐火結構的門，並設有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

(i) 通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的淨闊度須不少於 1.05 米︔

(ii) 每間分間單位須裝設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的入口
門，而這些門亦須為裝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及

(iii) 共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以及分間單位之間的
牆壁，均須具有不少於 1小時耐火結構並具有防煙效能︒

(d) 若分間單位的入口門直接通向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

(i) 每間分間單位須裝設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的入口
門，而這些門亦須為裝有防煙封條的自掩門︔及

(ii) 主建築物的公用走廊和分間單位之間的牆壁，以及分間
單位之間的牆壁，均須具有不少於 1 小時耐火結構並具
有防煙效能︒

(e) 上述裝有防煙封條的門︑防火門︑防火間隔牆（包括磚牆︑
石膏板︑混凝土空心磚等物料）及不可燃物料的要求須符合
屋宇署發出的《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E 部關於「建
築元件和構件與火相關的特性」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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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就上文第 4.4.1(b)(i) 及 4.4.1(c)(i) 段所述關於主樓宇單位內通
往分間單位的共用走廊的淨闊度，應以牆壁飾面之間的闊度
量度︒就此，牆壁上的任何伸出物（例如水錶︑電錶）和放
置於共用走廊的任何物件（例如乾粉滅火器），均不應令該
走廊的淨闊度少於相關規定︒此外，共用走廊的淨空高度須
至少達 2 米，即由該走廊的樓面（即經修飾的地面）水平量
度起 2 米之間沒有固定障礙物（包括梯級）︒

(g) 裝有防煙封條的門︑防火門︑防火間隔牆及不可燃物料牆須
由指明專業人士檢查及提交相關的測試／評估報告，或由指
明專業人士作出分析及專業判斷以核實其耐火結構︑防煙效
能及不可燃性︒

(h) 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部分不應設有明火煮食裝
置︒如需明火煮食，明火煮食裝置須設置在符合《建築物
條例》的獨立圍封廚房或獲得屋宇署及消防處批准的開放式
廚房︒

(i) 就上述建築工程的消防安全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
告內提交相關的現狀相片，以及防煙門／防火門／防火間隔
牆／不可燃物料牆的測試／評估報告（如適用）︒

4.4.2 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
(a) 每個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分別設有不少於

1 個獨立火警偵測器，其最佳的安裝位置是天花︒該獨立火
警偵測器無需接駁至主建築物的火警偵測系統及火警警報系
統︒獨立火警偵測器的示意圖如下—

圖 2 獨立火警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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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乾粉滅火器

(b) 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於顯眼並易於取用位置設有經消防
處認可的 5 公斤或以上的乾粉滅火器︔而按消防處的現行要
求，乾粉滅火器的數量以主樓宇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計算，
即每 100 平方米（不足 100 平方米亦按 100 平方米計算）須
設有 1 個︒正如上文第 4.4.1(f) 段所述，放置於共用走廊的
乾粉滅火器不應令該走廊的淨闊度少於相關規定︒乾粉滅火
器的示意圖如下—

(c) 按消防處的現行要求，上述的獨立火警偵測器及乾粉滅火器
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安裝，並由其發出消防裝置及設備
證書（FS251）確認該些消防裝置及設備符合規格及在有效
操作狀態︔而擁有該些消防裝置及設備的人（即視乎情況，
可為主樓宇單位的擁有人或相關分間單位的營運人）須保持
該些消防裝置及設備時刻在有效操作狀態，以及安排每 12
個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檢查該些消防裝置及設備至少 1
次，並由其發出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確認︒

(d) 就上述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
內提交相關的現狀相片，以及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 (FS251)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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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荷載
(a) 每個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不得支承超出其各自的恰當承

載力的荷載，並須符合以下關於屋宇署就荷載所訂定的相關
要求／標準—

(i) 就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並非在指明專業
人士監督下進行︑並且在指明專業人士進行或安排進行
的實地視察前已經完成的建築工程（包括但不限於改建
和翻新工程，例如間隔牆︑實心地台等），指明專業人
士須根據該些建築工程的物料評估該分間單位及主樓宇
單位的荷載是否符合《建築物（建造）規例》（第 123Q章）
所訂的樓宇荷載標準︒指明專業人士應查閱相關的結構
圖則了解主樓宇單位的結構細節，評估分間單位及主樓
宇單位內原有的建築工程對結構構件的影響，以確定分
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安全和穩定性︔及

(ii) 就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在指明專業人士
監督下進行的建築工程（包括但不限於改建和翻新工程，
例如間隔牆︑實心地台等），指明專業人士須確保有關
工程符合《建築物條例》所訂的樓宇荷載標準，不可令
樓宇結構負荷超重，並須按照上文第 4.1.2(c) 及 4.1.2 (d)
段所述的規定安排及進行相關建築工程︒

(b) 就上述荷載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相關
結構評估報告︒

4.6  獨立廁所
(a) 每個分間單位內須有不少於 1 個圍封和經防水處理的廁所，

供其佔用人專用（即「獨立廁所」）︔而該獨立廁所須設有
水廁︑盥洗盆，以及浴缸或淋浴花灑︒此外，獨立廁所須以
間隔牆（該間隔牆須由樓面伸延至天花板）及門與其所處的
分間單位的其他部分分隔，亦不可建在露台或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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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獨立廁所的地台去水口︑水廁︑盥洗盆︑浴缸等設備下應設
有有效水封的隔氣彎管及反虹吸裝置︒

(c) 就有關獨立廁所的工程並非在指明專業人士監督下進行︑並
且在指明專業人士進行或安排進行的實地視察前已經完成，
指明專業人士須根據實地視察的情況，確認該獨立廁所（即
其牆壁及地台）已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
滲水妨擾︒就此，指明專業人士須目測判斷該獨立廁所有否
出現滲水跡象並進行檢驗，按需要進行相關測試／檢查（包
括色水測試︑以電子濕度儀監測濕度等）和按實際情況考慮
是否需要聯絡下層或毗鄰單位住戶進入其單位視察，以確認
沒有滲水或漏水情況︒如有滲漏，指明專業人士須確保該獨
立廁所妥善進行維修以防止繼續出現滲水︒

(d) 就有關獨立廁所的工程在指明專業人士監督下進行，指明專
業人士須透過妥善鋪設防水層使該獨立廁所經防水處理，不
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就此，指明專業人士應
確保就獨立廁所鋪設的防水層符合屋宇署發出的《認可人士︑
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05 附錄
B 第 20 至 22 段的指引︒根據該指引，防水層須覆蓋整個地
面並在每堵牆壁上延至經修飾的地面水平以上至少 0.3 米的
高度︔淋浴位置四周牆壁及延至 0.3 米範圍的牆壁，防水層
須上延至經修飾的地面水平以上至少 2.2 米的高度︔如橫梁
的底面低於經修飾的地面水平以上 2.2 米，該橫梁下方牆壁
的防水層則須上延至橫梁的底面︔盥洗盆附近牆壁的防水層
高度，須不低於經修飾的地面水平以上 1.1 米，或盥洗盆上
方 0.3 米，以較高者為準（防水層覆蓋範圍示意圖見下文圖
4）︒在完成上述鋪設工程後，指明專業人士須就防水層的
防水效能進行上文第 4.6(c) 段所述的檢驗／測試／檢查，以
確認沒有滲水或漏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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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獨立廁所防水層覆蓋範圍

(e) 就上述獨立廁所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
相關設備／裝置的現狀相片，以及相關測試／檢查的相片記
錄︒

4.7 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
(a) 每個分間單位的獨立廁所外面，須提供不少於 1 個供水點及

洗滌盆（不可建在露台或外廊），而該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
的地方須經防水處理︒上述洗滌盆下應設有有效水封的隔氣
彎管及反虹吸裝置︒

(b) 就有關供水點及洗滌盆的工程並非在指明專業人士監督下進
行︑並且在指明專業人士進行或安排進行的實地視察前已經
完成，指明專業人士須根據實地視察的情況，確認該供水點
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即牆壁及地台）已經防水處理，不會
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就此，指明專業人士須目
測判斷該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有否出現滲水跡象並進
行檢驗，按需要進行相關測試／檢查（包括色水測試︑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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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濕度儀監測濕度等）和按實際情況考慮是否需要聯絡下層
或毗鄰單位住戶進入其單位視察，以確認沒有滲水或漏水情
況︒如有滲漏，指明專業人士須確保該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
的地方妥善進行維修以防止繼續出現滲水︒

(c) 就有關供水點及洗滌盆的工程在指明專業人士監督下進行，
指明專業人士須透過妥善鋪設防水層使該供水點及洗滌盆附
近的地方經防水處理，不會對下層或毗鄰單位構成滲水妨擾︒
就此，指明專業人士應確保就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鋪
設的防水層符合屋宇署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
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105 附錄 B 第 20 至 22 段
的指引︒根據該指引，洗滌盆下方地台防水層覆蓋範圍須不
少於洗滌盆覆蓋的地台面積，牆壁的防水層高度須不低於經
修飾的地面水平以上 1.1 米，或洗滌盆上方 0.3 米，以較高
者為準（防水層覆蓋範圍示意圖見下文圖 5）︒在完成上述
鋪設工程後，指明專業人士須就防水層的防水效能進行上文
第 4.7(b) 段所述的檢驗／測試／檢查，以確認沒有滲水或漏
水情況︒

(d) 就上述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
核證報告內提交相關供水點及洗滌盆的現狀相片，以及相關
測試／檢查的相片記錄︒

圖 5  供水點及洗滌盆的牆壁及地台防水層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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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照明和通風
4.8.1 《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123F 章）第 30 至 33 條就住用樓

宇單位的居住空間訂明了天然照明和通風的要求 5，而該規例第
36 條則就住用樓宇單位的廁所訂明天然照明和通風的要求 6︒
如分間單位的居住空間和廁所未能符合上述《建築物（規劃）
規例》的天然照明和通風要求，則可選擇遵從下文第 4.8.2 及
4.8.3 段所述在簡樸房規管制度下的相關照明和通風要求︒

4.8.2 居住空間的照明和通風要求 7

(a) 分間單位內的每個居住空間須分別—

(i) 設有至少 1 扇能夠開啟的窗，該窗玻璃的表面面積須至
少達 0.1 平方米 8，而該窗須面向室外（即露天的街道︑
通道巷︑庭院或天井 9（包括半圍封天井或四邊圍封天
井））︔及

(ii) 設有人工照明，以及每小時能換氣至少 5 次︑並使用室
外空氣來換氣的機械通風設施︒就此，窗口式或天花式
抽氣扇及相關通風管道均可視作機械通風設施，冷氣機
則不被視作機械通風設施︒

5 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居住空間及廚房須藉 1 扇或多於 1 扇符合若干規定的窗提供
天然照明及通風，包括窗玻璃的表面總面積不少於房間樓面面積的 10 分之 1，而且該等窗戶
直接面對室外（須面對闊度不少於 4.5 米的街道或面對位於按矩形水平面劃定的地方之上既
無遮蓋亦無阻擋的空間）及總共最少有相等於房間樓面面積的 16 分之 1 的面積能開啟︒

6 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廁所須設有窗，窗玻璃的表面總面積不少於房間樓面面積的
10 分之 1 及其中面積不少於房間樓面面積 10 分之 1 的部分能直接向露天地方開啟︒

7 如分間單位內設有廚房，亦須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30 及 31 條就廚房天然照明和
通風的要求或本《實務守則》第 4.8.2 段的要求︒

8 如該窗是吊式窗扇，其開啟距離應至少達 0.6 米或該窗扇的高度（以較短者為準），以確保
該窗能達至通風效果︒

9 天井須符合《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 條就露天地方所述的要求，即上面並無上蓋，
亦無阻擋︔任何水平尺寸均不少於 1.5 米︔及如用地四邊已圍起，就按圍起用地的牆壁的
平均高度而言，每 6 米的牆壁高度即有不少於 1 平方米的水平面積，或有符合樓宇建造當時
的《建築物（規劃）規例》下露天地方所述要求的水平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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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四邊圍封天井的最低層

(b) 如上文第 4.8.2(a)(i) 段所述的窗開向四邊圍封的天井，該天
井須符合以下要求—

(i) 在樓宇天井最低層設有進出口（可設於主建築物的公用
部分或私人地方），作清潔及維修之用︔

(ii) 上面並無上蓋，亦無阻擋︔

(iii) 任何水平尺寸均不少於 1.5 米︔及

(iv) 按天井的牆壁的平均高度而言，每 6 米的牆壁高度即有
不少於 1 平方米的水平面積，或有符合樓宇建造當時的
《建築物（規劃）規例》就露天地方所述要求的水平面積︒
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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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獨立廁所的人工照明及機械通風設施

4.8.3 獨立廁所的照明和通風要求
 分間單位內的獨立廁所須設有人工照明，以及每小時能換氣至

少 5 次︑並使用室外空氣來換氣的機械通風設施︒就此，窗口
式或天花式抽氣扇及相關通風管道均可視作機械通風設施，冷
氣機則不被視作機械通風設施︒此外，經參考屋宇署發出的《認
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APP-98
第 3(a) 及 (b) 段所述的要求，在上述情況下的獨立廁所須設永
久通風設施，即 (i) 該設施連接至露天的街道︑通道巷︑庭院︑
天井，或另一個設有窗的房間，以及 (ii) 永久通風的形式為設
有清理途徑的通風管道，或設於牆身或門戶的氣孔，而該管道
或氣孔須設於合適的位置︔而該管道或氣孔須永久開啟或裝上
百葉板窗，其面積最少為廁所面積的 20 分之 1︒示意圖如下—

4.8.4 就上述照明和通風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
相關的現狀相片，以及就上文第 4.8.2(a)(ii) 及 4.8.3 段所述的機
械通風設施的通風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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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水錶及電錶 

4.9.1 每個分間單位須設有—
(a) 由水務署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水錶（下稱「獨立水錶」），

詳情見下文第 4.9.2 段︔及

(b) 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或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下稱「電力公司」）
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電錶（下稱「獨立電錶」），詳情見
下文第 4.9.3 段︒

4.9.2 獨立水錶
(a) 水務署就分間單位安裝獨立水錶已推出住宅樓宇分間單位安

裝獨立水錶 – 持牌水喉匠自行認證計劃，詳情可參閱水務署
網站及《水務署通函第 14/2025 號－住宅樓宇分間單位安裝
獨立水錶自行認證計劃》︒

(b) 具體而言，分間單位的獨立水錶及相關水管可安裝在主樓宇
單位內的共用部分或分間單位內，這情況下一般不涉及大廈
公契的條款，無需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單位擁有人的同
意︒擁有人／營運人若計劃在分間單位內安裝獨立水錶，須
在申請獨立水錶的表格（表格 WWO 1156A）闡述理由（例
如主樓宇單位內沒有共用走廊或共用走廊沒有合適的位置）
以獲得水務署的批准︒

(c) 擁有人／營運人若計劃在主建築物的公用部分安裝獨立
水錶，在設計及進行工程之前，則可能要按大廈公契的條款
（如適用）取得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單位擁有人的同意︒

(d) 擁有人／營運人須聘請持牌水喉匠為分間單位申請及安裝獨
立水錶及相關水管工程︒

(e) 擁有人︑營運人︑指明專業人士及相關持牌水喉匠須遵從水
務署不時發布的守則︑通函及有關安裝水錶及水管的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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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就上述獨立水錶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
獨立水錶的現狀相片，以及水費單或安裝獨立水錶的完工證
明書（如有）︒

4.9.3 獨立電錶
(a) 每個分間單位須安裝由電力公司（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或中

華電力有限公司）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獨立電錶︒機電工
程署就分間單位安裝獨立電錶已發出《簡樸房規管制度住宅
樓宇分間單位獨立電錶安裝指引》，詳情可參閱機電工程署
網站︒此外，電力公司亦為分間單位獨立電錶設專題網頁，
提供申請獨立電錶的相關資料，以及專門為分間單位獨立電
錶制訂特定的申請流程及申請表，詳情可參閱電力公司網站︒

(b) 具體而言，分間單位的獨立電錶可安裝在主樓宇單位內的共
用部分（例如主樓宇單位內的共用走廊），這情況下一般不
涉及大廈公契的條款，無需取得業主立案法團或其他單位擁
有人的同意︒

(c) 擁有人／營運人若計劃在主建築物的公用部分安裝獨立電
錶，或提升主樓宇單位的允許負載量，在設計及開展工程之
前，則可能要按大廈公契的條款（如適用）取得大廈業主立
案法團或其他單位擁有人的同意︒

(d) 擁有人／營運人須聘請已在機電工程署註冊的註冊電業承辦
商按《電力條例》（第 406 章）規定檢查及測試分間單位與
獨立電錶接駁的固定電力裝置（包括配電箱︑電線︑電源
開關︑插座等），並簽發有效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以確認該些固定電力裝置安全和有合適的電力保護裝置（例
如配電箱是否有安裝漏電斷路器和獨立微型斷路器︑電源開
關和插座是否有鬆脫的情況︑電線是否有損壞或絕緣值不符
合規定︑各分間單位的供電線路是否完全分隔以配合獨立電
錶的運作等）︒有關固定電力裝置安全規格的詳細規定，可
參閱由機電工程署發出的《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有
關檢查及測試的詳細項目載於該工作守則附錄13的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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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擁有人︑營運人︑指明專業人士及相關註冊電業承辦商須遵
從機電工程署以及電力公司不時發布的守則︑指引︑供電則
例及有關安裝電錶的相關規定︒

(f) 就上述獨立電錶的要求，指明專業人士須在核證報告內提交
獨立電錶的現狀相片，以及電費單（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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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2及 91條 ]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

1. 最低內部樓面面積
 (1) 有關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須至少有 8平方米。
 (2) 就第 (1)款而言，某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是該分

間單位的圍封裝置以內、從該等裝置的內面開始量度的
樓面面積。

2. 最低高度
 (1) 有關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須至少達 2.3

米。
 (2) 此外，如有關分間單位內有任何梁，該梁底下地方由樓

面量度至該梁底面的高度，須至少達 2米。

3. 消防安全
 (1) 有關分間單位的設計和建造，以及 (如第 4(2)條所描述般 )

分間或重新分間其主樓宇單位的方式，須在發生火警
時——

 (a) 能阻止火勢在該樓宇單位內蔓延，以及阻止火勢從
該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b) 有足夠抵禦火勢及煙的能力，使火勢及煙不致在該
樓宇單位內蔓延，以及不致從該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c) 有足夠逃生途徑，供人安全疏散；及

Schedule 1

[ss. 2 & 91]

Minimum Standards of Living Conditions

1. Minimum internal floor area

 (1) The internal floor area of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be at 
least 8 m2.

 (2)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 the internal floor area 
of a subdivided unit is the floor area within its enclosing 
installations, measured from their interior face.

2. Minimum height

 (1)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have a height of at least 2.3 m 
measured from floor to ceiling.

 (2) Moreover, if  there is a beam in the subdivided unit, the 
area beneath the beam must have a height of at least 2 m 
measured from the floor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beam.

3. Fire safety

 (1)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be so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and its principal flat so partitioned or repartition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4(2)), that in the case of fire—

 (a) the spread of fire within the flat, and from the flat 
outward, can be inhibited;

 (b) adequate resistance to the spread of fire and smoke 
within the flat, and from the flat outward, is 
provided;

 (c) an adequate means of escape for safe evacuation is 
provi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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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2及 91條 ]

居住環境最低標準

1. 最低內部樓面面積
 (1) 有關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須至少有 8平方米。
 (2) 就第 (1)款而言，某分間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是該分

間單位的圍封裝置以內、從該等裝置的內面開始量度的
樓面面積。

2. 最低高度
 (1) 有關分間單位由樓面量度至天花板的高度，須至少達 2.3

米。
 (2) 此外，如有關分間單位內有任何梁，該梁底下地方由樓

面量度至該梁底面的高度，須至少達 2米。

3. 消防安全
 (1) 有關分間單位的設計和建造，以及 (如第 4(2)條所描述般 )

分間或重新分間其主樓宇單位的方式，須在發生火警
時——

 (a) 能阻止火勢在該樓宇單位內蔓延，以及阻止火勢從
該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b) 有足夠抵禦火勢及煙的能力，使火勢及煙不致在該
樓宇單位內蔓延，以及不致從該樓宇單位向外蔓延；

 (c) 有足夠逃生途徑，供人安全疏散；及

Schedule 1

[ss. 2 & 91]

Minimum Standards of Living Conditions

1. Minimum internal floor area

 (1) The internal floor area of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be at 
least 8 m2.

 (2)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1), the internal floor area 
of a subdivided unit is the floor area within its enclosing 
installations, measured from their interior face.

2. Minimum height

 (1)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have a height of at least 2.3 m 
measured from floor to ceiling.

 (2) Moreover, if  there is a beam in the subdivided unit, the 
area beneath the beam must have a height of at least 2 m 
measured from the floor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beam.

3. Fire safety

 (1)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be so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and its principal flat so partitioned or repartitioned (as 
described in section 4(2)), that in the case of fire—

 (a) the spread of fire within the flat, and from the flat 
outward, can be inhibited;

 (b) adequate resistance to the spread of fire and smoke 
within the flat, and from the flat outward, is 
provided;

 (c) an adequate means of escape for safe evacuation is 
provid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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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能維持該樓宇單位的穩定性，以——
 (i) 容許足夠時間安全疏散；
 (ii) 容許足夠時間進行救援和消防行動；及
 (iii) 避免對其他樓宇單位造成連帶損壞。

 (2) 在不局限第 (1)款的原則下——
 (a) 有關分間單位，以及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各

自設有足夠的並會每 12個月至少檢查一次的獨立
火警偵測器；及

 (b) 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設有足夠的並會每 12
個月至少檢查一次的滅火器。

 (3) 在本條中——
共用部分 (shared part)就某樓宇單位而言，指該樓宇單位內

不屬分間單位的部分；
獨立火警偵測器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具有《消防 (裝置

及設備 )規例》(第 95章，附屬法例 B)第 2條所給予的
涵義。

4. 荷載
有關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不得支承超出其各自的恰當
承載力的荷載。

5. 獨立廁所
 (1) 有關分間單位內須有圍封和經防水處理的廁所，供其佔

用人專用。
 (2) 有關廁所須設有——

 (a) 水廁；

 (d) the stability of the flat can be maintained to—

 (i)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safe evacuation;

 (ii)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rescue and firefighting 
operation; and

 (iii) avoid any consequential damage to any other 
flats.

 (2) Without limiting subsection (1)—

 (a) the subdivided unit and the shared part of the 
principal flat must each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s that are inspected at least 
once in every 12 months; and

 (b) the shared part of the principal flat must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fire extinguishers that are inspected at 
least once in every 12 months.

 (3) In this section—

shared part (共用部分), in relation to a flat, means the part of 
the flat that is not a subdivided unit;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 (獨立火警偵測器) has the meaning 
given by regulation 2 of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Regulations (Cap. 95 sub. leg. B).

4. Loading

The subdivided unit and its principal flat must not be subject 
to a load beyond each of their proper bearing capacity.

5. Separate toilet

 (1) There must be an enclosed and waterproofed toilet in the 
subdivided unit for exclusive use by its occupier.

 (2) The toilet must be fitted with—

 (a) a watercl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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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能維持該樓宇單位的穩定性，以——
 (i) 容許足夠時間安全疏散；
 (ii) 容許足夠時間進行救援和消防行動；及
 (iii) 避免對其他樓宇單位造成連帶損壞。

 (2) 在不局限第 (1)款的原則下——
 (a) 有關分間單位，以及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各

自設有足夠的並會每 12個月至少檢查一次的獨立
火警偵測器；及

 (b) 主樓宇單位的共用部分，須設有足夠的並會每 12
個月至少檢查一次的滅火器。

 (3) 在本條中——
共用部分 (shared part)就某樓宇單位而言，指該樓宇單位內

不屬分間單位的部分；
獨立火警偵測器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具有《消防 (裝置

及設備 )規例》(第 95章，附屬法例 B)第 2條所給予的
涵義。

4. 荷載
有關分間單位及其主樓宇單位，不得支承超出其各自的恰當
承載力的荷載。

5. 獨立廁所
 (1) 有關分間單位內須有圍封和經防水處理的廁所，供其佔

用人專用。
 (2) 有關廁所須設有——

 (a) 水廁；

 (d) the stability of the flat can be maintained to—

 (i)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safe evacuation;

 (ii) allow adequate time for rescue and firefighting 
operation; and

 (iii) avoid any consequential damage to any other 
flats.

 (2) Without limiting subsection (1)—

 (a) the subdivided unit and the shared part of the 
principal flat must each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s that are inspected at least 
once in every 12 months; and

 (b) the shared part of the principal flat must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fire extinguishers that are inspected at 
least once in every 12 months.

 (3) In this section—

shared part (共用部分), in relation to a flat, means the part of 
the flat that is not a subdivided unit;

stand-alone fire detector (獨立火警偵測器) has the meaning 
given by regulation 2 of the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Regulations (Cap. 95 sub. leg. B).

4. Loading

The subdivided unit and its principal flat must not be subject 
to a load beyond each of their proper bearing capacity.

5. Separate toilet

 (1) There must be an enclosed and waterproofed toilet in the 
subdivided unit for exclusive use by its occupier.

 (2) The toilet must be fitted with—

 (a) a waterclo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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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盥洗盆；及
 (c) 浴缸或淋浴花灑。

6. 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
 (1) 有關分間單位的廁所外面，須提供供水點及洗滌盆。
 (2) 上述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須經防水處理。

7. 照明和通風
 (1) 有關分間單位的每個房間須——

 (a) 符合《第 123F章》第 30、31、32及 33條的規定；
或

 (b) 設有——
 (i) 至少 1扇能夠開啟的、符合以下描述的窗——

 (A) 窗玻璃的表面面積至少達 0.1平方米；及
 (B) 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ii) 人工照明；及
 (iii) 能以每小時換氣至少 5次的速率向該房間供應

新鮮空氣的機械通風設施。
 (2) 有關分間單位的廁所須——

 (a) 符合《第 123F章》第 36條的規定；或
 (b) 設有——

 (i) 人工照明；及

 (b) a lavatory basin; and

 (c) a bath or shower.

6. Water supply point and sink outside toilet

 (1) A water supply point and a sink must be provided outside 
the toilet of the subdivided unit.

 (2) The area around the water supply point and sink must be 
waterproofed.

7. Lighting and ventilation

 (1) Every room in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a)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30, 31, 32 and 33 of Cap. 
123F; or

 (b) be fitted with—

 (i) at least 1 openable window that—

 (A) has a superficial area of glass of at least 
0.1 m2; and

 (B) provides adequate access to the external 
air;

 (ii) artificial lighting; and

 (iii) a mechanical means of ventilation that is 
capable of supplying fresh air to the room at a 
rate of at least 5 changes of air per hour.

 (2) A toilet in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a) comply with regulation 36 of Cap. 123F; or

 (b) be fitted with—

 (i) artificial ligh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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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盥洗盆；及
 (c) 浴缸或淋浴花灑。

6. 廁所外的供水點及洗滌盆
 (1) 有關分間單位的廁所外面，須提供供水點及洗滌盆。
 (2) 上述供水點及洗滌盆附近的地方，須經防水處理。

7. 照明和通風
 (1) 有關分間單位的每個房間須——

 (a) 符合《第 123F章》第 30、31、32及 33條的規定；
或

 (b) 設有——
 (i) 至少 1扇能夠開啟的、符合以下描述的窗——

 (A) 窗玻璃的表面面積至少達 0.1平方米；及
 (B) 提供足夠的途徑通往室外；

 (ii) 人工照明；及
 (iii) 能以每小時換氣至少 5次的速率向該房間供應

新鮮空氣的機械通風設施。
 (2) 有關分間單位的廁所須——

 (a) 符合《第 123F章》第 36條的規定；或
 (b) 設有——

 (i) 人工照明；及

 (b) a lavatory basin; and

 (c) a bath or shower.

6. Water supply point and sink outside toilet

 (1) A water supply point and a sink must be provided outside 
the toilet of the subdivided unit.

 (2) The area around the water supply point and sink must be 
waterproofed.

7. Lighting and ventilation

 (1) Every room in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a) comply with regulations 30, 31, 32 and 33 of Cap. 
123F; or

 (b) be fitted with—

 (i) at least 1 openable window that—

 (A) has a superficial area of glass of at least 
0.1 m2; and

 (B) provides adequate access to the external 
air;

 (ii) artificial lighting; and

 (iii) a mechanical means of ventilation that is 
capable of supplying fresh air to the room at a 
rate of at least 5 changes of air per hour.

 (2) A toilet in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a) comply with regulation 36 of Cap. 123F; or

 (b) be fitted with—

 (i) artificial ligh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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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能以每小時換氣至少 5次的速率向該廁所供應
新鮮空氣的機械通風設施。

 (3) 在本條中——
房間 (room)包括廚房，但不包括廁所。

8. 水錶及電錶
有關分間單位須設有——

 (a) 由水務署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水錶；及
 (b) 由——

 (i)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或
 (ii)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專為該分間單位提供的電錶。

 (ii) a mechanical means of ventilation that is 
capable of supplying fresh air to the toilet at a 
rate of at least 5 changes of air per hour.

 (3) In this section—

room (房間) includes a kitchen but excludes a toilet.

8. Water and electricity meters

The subdivided unit must be provided with—

 (a) a water meter provided by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exclusively for the subdivided unit; and

 (b) an electricity meter provided by—

 (i) 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or

 (ii) the CLP Power Hong Kong Limited,

exclusively for the subdivided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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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附錄錄二二  

1 
 

 
關關乎乎分分間間單單位位或或其其主主樓樓宇宇單單位位的的指指明明法法定定命命令令、、通通知知或或指指示示 

 
根據《簡樸房條例》第17(1)(c)(ii)及21(1)(c)(ii)條，指明專業人士的核證報
告須確認關乎分間單位或其主樓宇單位的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中產

生的法律責任已獲解除（只涉及大廈公用地方的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除

外）。相關指明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表列如下— 
 
（註：[ ]內為建議指明專業人士確認法定命令、通知或指示的發出及遵辦
紀錄的途徑。） 
 
屋屋宇宇署署根根據據《《建建築築物物條條例例》》

（（第第 123章章））發發出出的的命命令令或或
通通知知  
 

- 第 23(1)、(2)或(3)條停工令 
[單位擁有人] 

- 第 24(1)條清拆令 
[屋宇署網頁、土地登記冊] 

- 第 24A(1)條停止危險工程或對危險工程作出
補救的命令 
[單位擁有人] 

- 第 24AA(1)條清拆令 
[土地登記冊] 

- 第 24B(1)條優先拆卸令  
[單位擁有人] 

- 第 24C(1)條警告通知 
[土地登記冊] 

- 第 25(2)(b)條中止更改用途令  
[屋宇署網頁] 

- 第 26(1)條樓宇修葺令 
[屋宇署網頁、土地登記冊] 

- 第 26A(1)條樓宇勘測令或 26A(3)條進行經批
准的工程的命令 
[屋宇署網頁、土地登記冊] 

- 第 27(1)條封閉令 
[單位擁有人] 

- 第 28(3)條渠務修葺令 
[屋宇署網頁、土地登記冊] 

- 第 30B(5)條強制驗樓通知 
[屋宇署網頁] 

- 第 30C(4)條強制驗窗通知 
[屋宇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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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附錄錄二二  

2 
 

屋屋宇宇署署及及消消防防處處根根據據《《消消防防

安安全全（（建建築築物物））條條例例》》（（第第 572
章章））發發出出的的命命令令或或指指示示 

- 第 5(1)或(2)條消防安全指示 
[屋宇署網頁] 

- 第 6(1)或(4)條符合消防安全令 
[屋宇署網頁] 

- 第 7(7)條禁止令 
[屋宇署網頁、消防處網頁] 

- 第 19N條封閉令 
[消防處網頁] 
 

消消防防處處根根據據《《消消防防（（消消除除火火

警警危危險險））規規例例》》（（第第 95F章章））
發發出出的的命命令令或或通通知知書書 

- 第 11(1)條禁止令  
[單位擁有人] 

- 第 27(2)條封閉令 
[土地登記冊] 
 

機機電電工工程程署署根根據據《《氣氣體體安安全全

條條例例》》（（第第 51章章））或或《《電電力力
條條例例》》（（第第 406章章））發發出出的的通通
知知書書 

《氣體安全條例》 
- 第 13(1)條敦促改善通知書 

[單位擁有人] 
 
《電力條例》 
- 第 5(1)條修妥電力裝置通知書  

[單位擁有人] 
 

水水務務署署根根據據《《水水務務設設施施條條

例例》》（（第第 102章章））發發出出的的通通知知
書書 
 

- 第 16(1)條維修通知書 
[單位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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